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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泉鲤政办〔2020〕27号 

 
 

 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鲤城区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
规范化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

 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务公开工作责任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
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4 号）、《福建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

作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0〕26 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将《鲤城区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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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 月 24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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鲤城区开展基层政务公开 
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细则  

 

一、迅速编制我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

目前，国务院多个部门已印发了城乡规划、重大建设项目等

26 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，省政府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也将于 7 月

15 日前出台相应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落实意见。26 个试

点领域业务主管部门要及时对接上级部门落实意见，编制本领域

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，于 8 月 31 日前反馈至区公开办。区公

开办要立即组织梳理汇总，形成全区性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，

10月 15日前编制完成区本级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。（26个试

点领域涉及区本级职能包括：自然资源局负责城乡规划、农村集

体土地征收，发改局负责重大建设项目、公共资源交易，财政局

负责财政预决算，应急局负责安全生产、救灾，住建局负责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、保障性住房，生态环境局负责生态环境，

文旅局负责公共文化服务，司法局负责公共法律服务，民政局负

责社会救助、养老服务，市场监管局负责食品药品监管，城管局

负责城市综合执法、市政服务，人社局负责就业、社会保险，农

水局负责扶贫、涉农补贴，教育局负责义务教育，卫健局负责卫

生健康，国务院各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见附件 1）各街道办事

处要参照区本级标准目录，编制本街道办事处标准目录，于 10

月 31 日前报送区公开办备案。区本级及各街道办事处政务公开

事项标准目录要于 11月 15日前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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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根据上级有关要求进行动态调整。各目录编制负责单位在编制

过程中需要相关单位配合的，相关单位应当主动配合。 

二、充分发挥主流政务公开渠道作用 

（一）优化线上公开平台职能。区公开办、区政府网管中心

要参考中国政府网运行中心提供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栏目页面设计

参考方案》（网址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9-12/03/c

ontent_5457588.htm），组织对区政府门户网政府信息公开栏进

行优化提升；要多运用列表、超链接等方式呈现相关内容，优化

栏目页面设置，避免因信息量大而杂乱无章；要进一步优化栏目

检索功能，方便社会公众快速准确获取所需要的政府信息。区公

开办要组织政务公开各责任单位，逐项对照编制完成的政务公开

事项标准目录，按照“重点信息优先展示”“相同领域信息集中

公开”等原则，全面优化政府网站栏目设置。各政务公开责任单

位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管理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等规范要求，及时

发布并实时更新法定主动公开内容。要充分利用好鲤城微事、各

单位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账号等政务新媒体，将信息发布、解

读回应功能整合到政务新媒体中，设立政策发布栏目，开通政民互

动和办事服务平台，努力建设利企便民的“指尖上的网上政府”。 

（二）加强线下公开阵地建设。区政府信息查阅场所（档案

馆、图书馆）要严格按照《鲤城区政府信息查阅场所管理工作规

则》（网址 http://www.qzlc.gov.cn/xxgk/zfxxgk/xxgkzdgd/202001/

t20200109_2016774.htm）要求，年底前开辟相对独立区域，悬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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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标识标牌，公布查阅服务指南和服务规范，配备相应设施、

设备，为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。各政务公开责任单位

要进一步落实好本单位实体政务公开栏建设和更新维护工作，将

机构设置、领导分工、财政预决算、通知公告等内容纳入实体政

务公开栏常态化公开内容。各街道办事处要经常性开展对所属社

区居务公开栏公开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社区居务公开栏要重点公开

居级财务、养老服务、社会救助、保障性住房、危房改造、义务

教育、医疗卫生等方面内容。要有效衔接政务公开与居务公开，

相同事项的公开内容要对应一致。 

三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制度有效执行 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务公开工作责任部门要

严格按照《鲤城区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处理流程细则等 6项政务公

开规范流程及制度》（网址 http://www.qzlc.gov.cn/xxgk/zfxxgk/x

xgkzdgd/202001/t20200109_2016774.htm）要求，推进本单位政务

公开各项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开展。 

（一）健全政府信息管理机制。要依托我区 OA协同办公平

台，规范政府信息制作、获取、保存、处理相关流程，加强“全

周期管理”。①要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机制，在

拟文时要对文件的公开属性进行初步界定，并在公文办理单的公

开属性栏目勾选公开属性；属于主动公开的，要自政府信息生成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；选择不予公开或依申请公开的，应

标明不主动公开的原因。②对所有拟公开的政府信息，都要进行

保密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③要建立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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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要进行定期评估审查，因情势变化可以公

开的要及时公开。 

（二）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工作。严格执行依申请公

开件接收流程，在接到公开申请后，应对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登记

编号并录入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登记本，对全流程办理情况进行

记录。①要规范答复文书格式，答复告知书应参照《区政府信息

依申请公开告知书》（网址 http://www.qzlc.gov.cn/xxgk/zfxxgk/x

xgkzdgd/202001/t20200109_2016774.htm）模版进行拟写，拟写时

要遵循公文用语规范，避免答复口语化、绝对化。②要加强合法

性审查，对涉及重大法律问题的，应送司法局进行审查。③要严

格按照法定期限送达答复告知书，并做好申请材料、《处理单》

及告知文书等材料的整理归档。 

（三）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。要建立基层行政

决策公众参与制度，明确将经济社会发展、社会保障、卫生健康、

教育、资源配置等涉及面广、与群体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决

策纳入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事项范围，灵活采取社会公示、问卷调

查、召开座谈会、列席政府会议等形式，充分听取利益相关方、

企业和群众代表、专家、媒体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。对公众普

遍关注且专业性较强的问题，应当采取直观、易懂的方式进行解

释、说明。 

（四）健全解读回应工作机制。要坚持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

“解读是常态，不解读是例外”原则，按照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

案、解读材料同步组织、同步审签、同步部署“三同步”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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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落实好政策解读工作。对本单位牵头起草的、以区政府或区

政府办名义出台的，或本单位出台的主动公开的重大政策文件，

应在文件发布 3 个工作日内，将解读内容公开到区政府门户网站

政策解读专栏，并附上被解读文件链接。 

四、提升办事服务公开标准化水平 

（一）大力弘扬“马上就办”优良作风。推进办事服务公开

标准化开展，全面优化办事服务流程，加强“一件事”“一类事”

等综合办事信息公开。区审改办、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年底前

要全面梳理编制“办事一本通”，对服务事项、办事指南、办事

流程、办事机构、常见问题、咨询电话、监督举报方式等办事服

务信息加以集成、优化、简化，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、政务新媒

体、办事大厅等线上线下途径向社会全面公开。区审改办要根据

“放管服”改革进程及时更新相关信息，让线下“最多跑一趟”

成为常态。要进一步优化行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服务

预约功能，扩大微信预约事项的范围。 

（二）全面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。统筹推进线上线下

联通和数据互联共享，闽政通 APP、省网上办事大厅的资源对接

和保障分别由区数字办和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负责组织，做到

发布的各类办事服务信息规范、准确、完整，链接有效，办事服

务事项办事指南信息要素全面、内容准确、流程清晰、材料明确、

附件实用。 

  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队伍建设。各政务公开责任单位要根据领导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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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和人员变动情况，及时调整本单位政务公开领导小组，调整

结果应当及时向公开办报备。各政务公开责任单位的政务公开领

导小组负责推进本单位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开展。区公

开办应当建立健全全区政务公开工作联系簿，加强沟通联系，及

时协调解决各单位在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中遇到的

问题。要落实经费保障，将政务公开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纳

入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内容，提高全区工作人员政务公开

意识。 

（二）加强督查考核。区公开办将对照上述时间节点，将各

单位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情况作为评价政务公开工

作成效的重要内容，对不能按期按要求完成任务，不配合牵头单

位制定标准目录的单位给予通报，通报结果作为年底绩效考评依

据。临江街道、生态环境局、工信局作为市政务公开标准化、规

范化创新示范点单位，区公开办应做好指导督促，确保三个单位

率先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提前一周完成各项工作任

务，并将完成成果报送区公开办，作为典型经验做法转发推广。 

 

附件：国务院相关部门印发的 26个试点领域目录名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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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国务院相关部门印发的26 个试点领域目录名单 

序号 领域 文件名 发布机构 文号 网址 

1 城乡规划 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乡规划
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

自然资源部 
自然资办函
〔2019〕981号 
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6/24/content_5402674.
htm 

2 重大建设项目 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《重大
建设项目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
的通知 

发展改革委 
发改办投资
〔2019〕621号 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19-07/04/conte
nt_5457995.htm 

3 公共资源交易 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公共
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
的通知 

发展改革委 
发改办法规
〔2019〕752号 
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7/17/content_5410630.
htm 

4 财政预决算 
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
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

财政部 
财办发〔2019〕

77号 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8/27/content_5424914.
htm 

5 安全生产 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
和救灾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指
引的通知 

应急管理部 
应急厅函〔2019〕

390号 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6/11/content_5399094.
htm 

6 税收管理 
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税收管
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的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
税总办发〔2019〕

65号 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7/30/content_5416600.
htm 

7 
农村集体土
地征收 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集体
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
知 

自然资源部 
自然资办函
〔2019〕1105号

http://gi.mnr.gov.cn/201907/t20190716_2447776.html 

8 
国有土地上
房屋征收与
补偿 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保
障性住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
通知 

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 

建办厅〔2019〕
71号 

http://www.mohurd.gov.cn/wjfb/201912/t20191230_243
325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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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领域 文件名 发布机构 文号 网址 

9 保障性住房 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保
障性住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
通知 

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 

建办厅〔2019〕
71号 

http://www.mohurd.gov.cn/wjfb/201912/t20191230_243
325.html 

10 农村危房改造 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保
障性住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
通知 

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 

建办厅〔2019〕
71号 

http://www.mohurd.gov.cn/wjfb/201912/t20191230_243
325.html 

11 生态环境 
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生态环境
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的通知 

生态环境部 
环办厅函〔2019〕

672号 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6/201908/t
20190823_729801.html 

12 公共文化服务 
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
室关于印发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基层政
务公开标准指引》的通知 

文化和旅游部
办办发〔2019〕

139号 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19-12/02/conte
nt_5457660.htm 

13 公共法律服务 
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法律服务
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

司法部  
http://www.moj.gov.cn/government_public/content/2020
-04/21/tzwj_3246609.html 

14 扶贫 
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印发扶贫领
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

国务院扶贫
办综合司 

 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0-05/19/conte
nt_5512920.htm 

15 救灾 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
和救灾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指
引的通知 

应急管理部 
应急厅函〔2019〕

390号 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6/11/content_5399094.
htm 

16 食品药品监管 
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指引 

市场监管总局  
http://www.samr.gov.cn/zw/xxgk/gkgd/202004/t2020041
4_314221.html 

17 城市综合执法 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保
障性住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
通知 

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 

建办厅〔2019〕
71号 

http://www.mohurd.gov.cn/wjfb/201912/t20191230_243
325.html 

18 就业 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就业和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
准指引的通知 

人力资源社
会保障部 

人社厅函〔2019〕
113号 
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gkml/zcfg/gfxwj/201907/t201
90717_324511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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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领域 文件名 发布机构 文号 网址 

19 社会保险 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就业和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
准指引的通知 

人力资源社
会保障部 

人社厅函〔2019〕
113号 
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gkml/zcfg/gfxwj/201907/t201
90717_324511.html 

20 社会救助 
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救助和养
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
通知 

民政部 
民办函〔2019〕

52号 
http://www.mca.gov.cn/article/gk/xxgkzl/zd/201905/201
90500017246.shtml 

21 养老服务 
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救助和养
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
通知 

民政部 
民办函〔2019〕

52号 
http://www.mca.gov.cn/article/gk/xxgkzl/zd/201905/201
90500017246.shtml 

22 户籍管理 
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户籍管理领域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

公安部 
公治安〔2019〕

158号 
https://www.mps.gov.cn/n6557558/c7245934/content.ht
ml 

23 涉农补贴 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
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

农业农村部 
农办计财〔2019〕

41号 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8/28/content_5425197.
htm 

24 义务教育 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义务教育领域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的通知 

教育部 
教办厅函〔2019〕

39号 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9-06/20/content_5401772.
htm 

25 卫生健康 
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
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（试
行）的通知 

国家卫生健
康委 

国卫办政务函
﹝2019﹞698号 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19-11/15/conte
nt_5452429.htm 

26 市政服务 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保
障性住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
通知 

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 

建办厅〔2019〕
71号 

http://www.mohurd.gov.cn/wjfb/201912/t20191230_243
325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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